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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控股孙公司业绩承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07 月 13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2022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追认公司控股孙公司天顺（珠海）新能源有限公司（曾用名为“珠海南方广

立风电设备有限公司”，统称“珠海天顺”）原股东珠海广投新能源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简称“珠海广投”）及南通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南通实业”）分别

于 2016 年变更业绩承诺考核主体、2017 年变更业绩承诺追偿时间的议案。本议

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如下： 

一、 原业绩承诺概述 

为加快推进新能源设备事业部 560 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新能源设备

制造领域的领先优势，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天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顺新能源”）增资

及认购珠海天顺合计 57.679%股权。同时，珠海天顺现任二位股东珠海广投及南

通实业向天顺新能源作出如下业绩承诺： 

 1）业绩承诺 

鉴于天顺新能源本次增资为溢价增资，珠海广投及南通实业向天顺新能源作

出共同连带承诺和保证：在天顺新能源成为公司股东后当年，及以后每一年的公

司财务报表应在次年 3 月 31 日前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提交给天顺新能源。  

珠海天顺 2016年度至 2018年度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合计的合并财务报表的实 

际税后利润（指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有效的企业会计准则出



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反映的税后净利润，并以扣除以下项目前后孰低者 

为计算依据：a.非正常业务收入；b.以往年度的调整；c.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

变更；d.各种形式政府补贴、政府资助，以下简称“净利润”）为：  

2016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贰仟万元(2,000 万元)人民币；  

2017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贰仟伍佰万元(2,500 万元)人民币；  

2018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叁仟万元(3,000 万元)人民币。  

2）业绩补偿  

若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天顺新能源在收到该年度审计报告三十日内有权要求

原有股东珠海广投及南通实业给予天顺新能源现金补偿。现金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的补偿金额=当年盈利目标－当年经审计及调整后净利润。  

原有股东承诺：以上所述补偿应在接到天顺新能源的书面通知 10 日内汇入

天顺新能源指定的公司账户；若逾期未支付补偿款，则每日需缴纳应补偿款数额

0.1%的违约罚金。  

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01 月 26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8）及《第二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7）。 

二、 业绩承诺变更概述 

1、一次变更业绩承诺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同

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顺新能源以人民币 4,266.53 万元对价收购珠海广投持有的

珠海天顺 24.5%股权。转让完成后，珠海广投不再持有珠海天顺股权，天顺新能

源将合计持有珠海天顺 82.179%股权，南通实业继续持有珠海天顺 17.821%股权。

业绩承诺相应调整为珠海广投仅承担 2016 年的业绩承诺义务，南通实业承担业

绩承诺期间 2016 年至 2018 年的业绩承诺义务，业绩承诺金额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12 月 27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控股孙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096）及《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6-093）。 

2017 年 4 月 19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华普

天健”）对珠海天顺 2016 年 3-12 月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实际净利润为373.88万元，与2016年业绩承诺2000万元存在1626.11万元差异。

珠海广投已支付 2016 年业绩承诺未达标补偿款 955.2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04 月 20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天顺（珠海）

新能源有限公司 2016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关于天顺（珠海）新

能源有限公司 2016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2、二次变更业绩承诺 

珠海天顺在业绩承诺期内实际经营中出现如下发展制约因素：（1）市场竞

争激烈，区域内有多家企业与珠海天顺存在竞争关系，虽然公司长期看好市场的

增长，但短期内仍存在低于预期的可能，从而影响企业营业收入及利润；（2）

2015 年-2018 年间中厚板钢价持续上涨，虽然珠海天顺已调整采购策略但仍需要

时间来校验效果。 

综合上述因素，为督促珠海天顺达成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业绩目标，公允

反映南通实业的实际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南通实业实现业绩承诺的积极性和经营

管理能力，双方约定变更业绩承诺。公司于 2017 年 08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 2017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控股孙公司业绩承诺的议

案》，同意调整南通实业对珠海天顺业绩承诺追偿期限，承诺金额未变，调整后

具体情况如下： 

1）南通实业承诺：珠海天顺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合计

的合并财务报表的实际税后利润（指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有

效的企业会计准则出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反映的税后净利润，并以扣除以

下项目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a.非正常业务收入；b.以往年度的调整；c. 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d.各种形式政府补贴、政府资助，以下简称“净利润”）



为：不低于 7,500 万元人民币（2016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2,000 万元人民币；

2017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2,500 万元民币；2018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3,000 万元民币）。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的公司财务报表应在次年 3 月 31 日前由天顺新能源 

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提交给

天顺新能源。  

2）若未完成此协议第一条业绩承诺的，天顺新能源在收到 2018 年度审计报

告后三十日内有权要求南通实业给予天顺新能源现金补偿。现金补偿计算公式如

下：  

南通实业 2016 年至 2018 年补偿金额=6,430,809.4 元+（2,500 万元-2017 年

度经审计及调整后净利润）+（3,000 万元-2018 年度经审计及调整后净利润）  

3）南通实业承诺：以上所述补偿应在接到天顺新能源的书面通知 10 日内汇

入天顺新能源指定的公司账户；若逾期未支付补偿款，则每日需缴纳应补偿款数 

额 0.1%的违约罚金。  

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08 月 29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7-043）、《第三届监事会 2017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7-051）及《关于调整控股孙公司业绩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9）。 

三、 业绩承诺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珠海天顺原股东变更业绩承诺具备合理商业实质，业绩承诺金额亦未

发生变化。公司并非恶意变更业绩承诺、对外输送利益，上述业绩承诺变更不涉

及关联交易，不存在为规避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形的主观动机，未对投资者合法

权益造成严重影响。 



四、 独立董事意见 

追认珠海天顺业绩承诺变更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调整业绩承诺是

基于公司与南通实业的良好合作以及双方共同努力经营珠海天顺的意愿，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追认二次调整珠海

天顺业绩承诺的相关事项。  

五、 监事会意见 

追认珠海天顺业绩承诺变更方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项议案时，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珠海天顺原业绩承诺主体珠海广投已履行 2016

年度业绩承诺未达标的补偿义务；第二次变更业绩承诺仅调整追偿时间，承诺金

额未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

同意追认二次调整珠海天顺业绩承诺事项。  

六、 业绩承诺履行情况的说明 

业绩承诺到期后，珠海天顺盈利未达标。为保证公司利益，天顺新能源积极 

要求南通实业按照协议约定以现金方式履行业绩补偿义务。收购珠海天顺形成的 

商誉 43,238,114.58元，已分别于 2018年及 2019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7,477,018.99 

元及 35,761,095.59 元。截至 2019 年底，商誉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自 2019 年

初始至今，南通实业始终未就补偿金额及补偿时间给予任何实质性反馈，因此天

顺新能源已于 2020 年 9 月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南通实业支付 

55,250,076 元补偿款及逾期支付补偿款的违约罚金 2,541,503.5 元（以补偿款 

55,250,076 元为本金，每日需缴纳 0.1%补偿款的违约罚金，自 2020 年 7 月 1 日

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暂计至 2020 年 8 月 15 日）。该案件已被受理，目前尚在

审理过程中。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11 月 25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0-078）。 

七、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 2022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五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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